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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地址 

 

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本公司)成立於 1993 年，位於臺中港工業專

業區內，基本資料詳表 1-1。 

表 1-1 本公司基本資料表 

單位名稱 營業所地址 

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龍井區龍昌路 1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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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 36 條第 2 項之
情形、申請變更理由及內容 

 

2.1 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 36 條第 2 項之情形 

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第二階擴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原料堆

置場防風防塵牆提升效率說明，於 105年 1月 27日經臺中市環保局以環綜

字第 1050010119 號同意備查(如附錄第 A-1 頁)，依據該備查內容第 12 頁

施工期程原核定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如附錄第 A-2 頁)，惟施工至今，因

天候因素、工法特殊以及肺炎疫情影響等因素，導致工程進度不如預期，

本次申請施工期程由原核定 109年 12月 31日展延至 112年 12月 31日。 

因開發面積、尖峰期間施工機具數量及運輸車次等施工規模未變更，

相關環境影響及施工期間環境保護對策均維持環評原核定內容，符合環境

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 36條第 2項第 7款「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未涉及環

境保護事項或變更內容對環境品質維護不生負面影響」，本公司依規定提出

備查之內容，其撰寫及說明如本文。 

 

2.2 申請變更理由及內容 

2.2.1 調整原料堆置場防風防塵牆提升效率案工期 

本公司露天料場(煤料及礦石等石料堆置區域)擬全面設置屋頂棚架

式(完成後即屬室內化堆置場)，可全面阻隔強風吹動等天候影響，大幅減

少原料逸散，粒狀物防制效率由 50%提升至 98%。於 104 年提出「中龍

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第二階擴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原料堆置場防

風防塵牆提升效率說明」之環評變更申請，因其屬提升環境保護設施之處

理效率，對環境保護有利，且以小規模分期施工，規模遠低於原環評，環

境影響均維持原核定範圍，105 年 1 月 27 日經臺中市環保局以環綜字第

1050010119號核定備查。 

「原料堆置場室內化工程」原核定完成期限為 109 年 12 月 31 日，

惟因該工程為全台跨距最長之室內料倉，現階段生煤室內化堆置場已完

成，其他礦石原料露天堆置場擬加蓋之室內化工程仍在施工中，因工程規

模龐大、量體增加、天候影響、兼顧生產需求以及工法特殊品質嚴謹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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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工程進度不如預期，經檢討現階段工程進度及考量實際施工經驗，並

綜合評估對環境影響、工安風險及工程品質後，擬規劃調整施工工期由

109年 12月 31日展延至 112年 12月 31日，說明如下： 

工程規模龐大、量體增加： 

本工程面積 33 公頃(全長 830 公尺、寬 396 公尺、料棚高分別為

49、55、56公尺)相當於 6座台北大巨蛋，規模龐大且為全台首座超大

型室內化棚架工程，隨工程量體增加，預算亦由原規劃之 82億元追加

至 110.7億元台幣，規劃設計說明如下(全案規劃如圖 2.2.1-1、圖 2.2.1-

2，中央煤礦料棚配置如圖 2.2.1-3、圖 2.2.1-4)： 

圖 2.2.1-1 室內化棚架工程設計圖 

圖 2.2.1-2 室內化棚架工程量體規模示意圖 

 

  

總寬度：396公尺
總長度：830公尺
最高點：56.5公尺(約19層樓高)
總面積：33公頃(約46個足球場)

中間：冶金煤

南側：鐵礦及石料

北側：鐵礦及石料

寬142M 寬134M 寬120M

南側
防塵牆

北側
防塵牆

北側鐵石料棚 中央煤礦料棚 南側鐵石料棚

高56M 高55M 高4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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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3 室內化棚架工程-中央煤礦料棚設計圖 

圖 2.2.1-4 室內化棚架工程-室內煤倉儲格 3D圖 

天候影響： 

依據中央氣象局-梧棲氣象站之公開資料，統計 105.03 月~109.11

月(截至 11/29)，下雨天數佔 22%，最大陣風風速≧10.8 m/s (6 級風)之

天數佔 64%，導致高架作業及吊掛作業可施工日數受限(季風、降雨等)，

風力達 6級或雨天即須停工，以顧及人員設備安全，對工程影響甚大，

而開工至今所有工項皆完全無法施工則有 310天，連帶影響後續鋼構、

棚架與設備之安裝。 

兼顧生產需求： 

以零工安事故的管制前提下將工區與生產區以圍籬區隔，造成施

工動線受限，與既有設備干涉，施工面無法順利展開，且施工過程須兼

5
5

2
74

0

佈料機

刮板式
取料機

分隔牆

中間牆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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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生產原料調度以致工地空間有限。 

工法特殊、品質嚴謹： 

 施工程序： 

室內化棚架工程包含土木、鋼構、設備新增及改造之主要工程，

依上述工項緊密安排，共計施工步驟約 24大步驟(如圖 2.2.1-5)，採滾

動式交換用地，以兼顧生產及施工需求，且因本工程為穿西裝改西裝，

配合既有設備，設計為 3聯垮棚架，故南、北側料棚皆須待中央料棚

完成後，才可接續安裝。其各工程細部工項如下： 

土木工程： 

整地，基樁打設，基礎開挖、施作，牆體施作(中間牆、分倉

牆、刮板式取料機之取料邊牆)。 

鋼構工程： 

鋼構佈料平台安裝，棚架安裝(地組、吊裝、空中接合、推進)，

浪板鋪設，補漆。 

設備新增及改造： 

輸送機、轉送塔(新增/修改卸船線、出料線流程)，堆取料機拆

遷與改造，佈料機、刮板式取料機新增，電氣室新增，消防、照明

設施新增，程控系統新增/修改。 

 工法特殊：(新技術邊做邊學，技術層次高) 

室內化棚架工程為全台跨距最長之室內料倉，規模及量體之大尚

無相關實績可供參考，施工難度高，許多施工方式皆須在作業中學習

（如土木爬模工法、棚架推進工法），且工安與施工品質同樣重視，在

過程中施工團隊逐步建立標準作業程序。以期對日後台灣興建類似建

築有相當之助益。 

牆體爬模工法(如圖 2.2.1-6)： 

室內煤倉儲格，其中間牆全長 750米(1道)，分倉牆長 54.5米

(32道)，牆體高 27公尺，為節省工期採取爬模施工法施作，並分

為 7次升層進行混凝土澆置灌漿，中間牆每 70米長牆體總施工約

210日，分倉牆每座牆體總施工日約 1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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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5 室內化棚架工程-施工步驟示意圖 

圖 2.2.1-6 室內化棚架工程-牆體爬模工法 

棚架吊裝、推進工法： 

 棚架吊裝： 

鋼構件分為 5大區塊，先做地面組裝後再吊裝，減少高空作業

風險。(如圖 2.2.1-7) 

 棚架推進： 

每完成 40M 縱深棚架，即利用推進設備將鋼構平移，再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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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段吊裝作業，最大推進單位 200M縱深，(如圖 2.2.1-8、圖 2.2.1-

9、圖 2.2.1-10) 

 品質嚴謹： 

施工品質與內外防銹技術之研發討論本案動員中鋼集團各單

位，召開多次工法審查與防銹塗裝技術會議討論，務使本工程品質

及外觀能盡善盡美。 

圖 2.2.1-7 室內化棚架工程-棚架吊裝示意圖 

圖 2.2.1-8 中央煤棚棚架推進 3D透視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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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9 中央煤棚棚架推進 3D透視圖(2) 

圖 2.2.1-10中央煤棚棚架推進 3D透視圖(3) 

 趕工措施： 

綜合上述(一)~(三)困難點，工程團隊目前已採取增加施工機具、

調整工序同步施工、增加人力獎勵趕工等措施，並挪用生產用地以

增加施工空間，盡可能使用地組再吊裝，減少高空吊裝作業以降低

天候影響。 

本案工程為全台跨距最長之室內料倉，施工難度高且須兼顧工安與

品質，本公司配合政策，花費近 110.7億元興建室內化料場建築，由

於興建過程限縮料地，另因工程額外衍生之卸船延滯費用已累積

40,471,190 美元，本公司仍戮力以赴，自 107 年 12 月起陸續啟用部

分完成之料棚並已將生煤全部移入室內堆置(生煤室內儲存佐證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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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1)，及早發揮其污染防制功能，目前正積極趕工朝第二階段目

標邁進，經檢討務實精進方案並考量實際施工經驗，預計 112 年 12

月 31 日可達成料場全部室內化，本公司並持續每週檢討精進工期，

以期提早達成目標。 

 

 

 

 

 

 

 

 

 

圖 2.2.1-11生煤室內化堆置場-生煤室內儲存佐證圖 

室內化堆置場之棚架採自然通風方式，東、西側山牆採用同現行已設

置之防風防塵牆(部份開孔之形式)，以符合消防法規通風需求，棚架

最北邊內側設有擋牆(南側亦同)。 

未來大型棚架式原料堆置場室內化完工後，主要以自動化操作原料

之堆置及輸送，大大減少作業人員暴露在粉塵環境中的可能，且完工

後僅需不定期巡查檢視，使用自動化設備運輸原物料，無需長時間於

室內環境作業，對作業人員的身心健康應有助益。 

中鋼集團做事一向秉持團隊、企業、踏實、求新的精神，做好規劃設

計與施工準備工作，在確保安全與工程品質無虞的前提下進行，以達

成政府政策，確保企業永續經營。 

2.2.2 施工工期 

截至 109.10.30止，本工程整體進度為 72.99%，因本公司原料堆置場

室內化工程進度是以權重計算，工程進度與施工時間是不成比例的，如一

開始 105年初施工其工程比例即有 15%的工程進度(包含規劃、設計、先

導工程)。而整體工程中，中央棚用的權重比較多，如中間棚工程之前半

段自 105年 2月開始施工至 108年 7月完成，就約花費 3.5年的時間，而

生煤 

分倉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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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棚權重比較少，但後續工程仍需 3 年時間完成，相關實際工程狀況

補充說明如下: 

棚架共分為 7大區，已完成(第 1區)，施工中(第 2、3區)，尚未施工

部份為(第 4、5、6、7區)，施工現況如圖 2.2.2-1所示。 

圖 2.2.2-1 目前施工現況圖 

中間棚權重較高說明如下： 

整體進度為 72.99%，包含 1.規劃、設計、先導工程 2.已啟用設備

/設施 3.施工中設備/設施等三部分，說明如下： 

 規劃、設計、先導工程：已完成前期規劃、設計、行政程序辦理

及先導工程執行。 

 已啟用設備/設施：目前已完成中央棚西側棚架範圍(410 米)，一

併新增土建結構及輸送設備說明如表 2.2.2-1。 

 施工中設備/設施：說明如表 2.2.2-2。 

 尚未施工設備/設施：說明如表 2.2.2-3。 

上述內容僅為目前規劃，將依實際工程施作為準，各區(1~7區)棚

架規劃預估完工日期詳圖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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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1 已啟用設備/設施彙整表 

 

表 2.2.2-2 施工中設備/設施彙整表 

工程 設施/設備 

鋼構工程 (1)第 2區棚架施工。 

(2)第 3區棚架施工。 

(3)第 2區佈料平台施工。 

土木工程 (2)增加生煤轉運儲格，包含結構如下： 

A.中間牆(1道)：430米(長)*27米(高)。 

B.分倉牆(10道)：每道 46米(長)*27米(高) 

C.取料邊牆(2道)：430米(長) *4米(高) 

D.第 6~7區棚架基樁施工。 

E.第 4~5區棚架基礎施工。 

輸送系統 新增出料線輸送帶(3條)、改造出料線輸送帶(2

條)、新增轉送塔(1座)、改造堆取料機(1台)、延伸

進料線輸送帶(2條)、改造轉送塔(3座)。 

 

  

工程 設施/設備 

鋼構工程 (1)410米(長)*134米(寬)*55米(高)棚架(1座) 

(2)410米(長)*19米(寬)佈料平台(1座) 

土木工程 (1)生煤轉運儲格(1座)，包含結構如下： 

A.中間牆(1道)：420米(長)*27米(高) 

B.分倉牆(20道)：每道 46米(長)*27米(高) 

C.取料邊牆(2道)：420米(長) *4米(高) 

輸送系統 進料線輸送帶(4條)、新增轉送塔(1座)、佈料台車(2

台)、刮板式取料機(2台)、電氣室(1座)、改建轉送

塔(1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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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3 尚未施工中設備/設施彙整表 

工程 設施/設備 

鋼構工程 (1)第 4區棚架。 

(2)第 5區棚架。 

(3)第 6區棚架。 

(4)第 7區棚架。 

土木工程 (1)雨水收集溝建置中。 

(2)第 7區棚架基樁施工。 

(3)第 6~7區棚架基礎施工。 

輸送系統 新增出料線輸送帶(2條)。 

改造出料線輸送帶(1條)。 

 改造轉送塔(2座)。 

圖 2.2.2-2 各區(1~7區)棚架規劃完工日期圖 

因此「原料堆置場室內化工程」原核定完成期限為 109 年 12 月 31 日

(如附錄第 A-2頁)，惟因該工程為全台跨距最長之室內料倉，現階段生煤室

內化堆置場已完成，其他礦石原料露天堆置場擬加蓋之室內化工程仍在施

工中，因工程規模龐大、量體增加、天候影響、肺炎因素、兼顧生產需求以

及工法特殊品質嚴謹等原因，整體工程進度不如預期，經檢討擬規劃調整

施工工期由 109 年 12 月 31 日展延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本次變更內容與

原通過內容之比較詳表 2.2.2-4。 

(5區)111.08.01 
 

(南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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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4 本次申請備查內容 

項目 變更前 本次備查內容 變更理由及因應措施 

調整

本擴

建計

畫核

定工

期 

料場改建為室內

儲存，防制效率自

50%~90%提昇至

98%，對環境品質

維護有利，工期依

環評核定內容執

行至 109 年 12 月

31日，未變動。 

 

(如附錄第 A-2頁) 

料場改建為室內

儲存，防制效率自

50%~90%提昇至

98%，對環境品質

維護有利，工期執

行至 112 年 12 月

31日。 

1. 本公司原料堆置場全面設置

屋頂式棚架(完成後即屬室內

化堆置場)，可全面阻隔強風

吹動等天候影響，大幅減少

原料逸散，粒狀物防制效率

由 50%提升至 98%。 

2. 現階段生煤室內化堆置場已

完成，其他礦石原料露天堆

置場之室內化工程仍在施工

中，因工程規模龐大、量體增

加、天候影響、兼顧生產需求

以及工法特殊品質嚴謹等影

響，工程進度不如預期。 

3. 擬規劃展延施工工期由 109

年 12 月 31 日展延至 112 年

12月 31日。本公司並持續每

週檢討精進工期，以期提早

達成目標。 

4. 本次變更僅調整施工期程，

未變更開發面積、尖峰期間

施工機具數量及運輸車次，

相關環境影響均維持環評原

核定內容，符合環境影響評

估法施行細則第 36條第 2項

第 7 款「其他經主管機關認

定未涉及環境保護事項或變

更內容對環境品質維護不生

負面影響」。 

5. 相關施工期間環境保護對策

均維持環評原核定內容，且

為善盡企業環保責任，工期

延長期間，本公司將與龍井

區農會合作，視農會需求共

同推廣益菌肥或綠化花卉種

子之使用，減少區內燃燒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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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變更前 本次備查內容 變更理由及因應措施 

草及休耕期閒置農田揚塵逸

散之情形。預估可減少排放：

PM2.5：500公斤/年註 1。 

註 1：參考「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開發行為

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增量抵換處理原則」

及碩士論文「拜香、香菸及稻草燃燒產

生微粒之細胞毒性研究」推估懸浮微粒

(PM10)削減係數 3.15 公斤/公頃、細懸

浮微粒(PM2.5)削減係數為 3.13公斤/公

頃，並以補助 100公頃計算。 

註 2：以上減量績效將以定性控管措施是否

執行作為環評查核標的。 



 

 

 
 
 
 
 
 
 
 

 

附錄  

本公司原料堆置場防風防塵牆提升效率 
說明相關內容 

(變更前環評核定內容)



 

A-1 

 

  



 

A-2 

 

 


